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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
泉教中〔2012〕18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 2012 年泉州市普通中学、中等职校 

期末及暑假工作的意见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台商投资区教育文体旅游局、开发区社

会事业局、市直各学校： 

2011—2012学年度第二学期即将结束。现就我市普通中学、

中等职业学校期末复习考试与暑假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，请遵照执

行。 

一、认真做好期末复习考试及学期总结工作 

1．树立素质教育观念，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，化解学生

考前过度的焦虑、紧张情绪，认真做好期末的总复习与考试工作。

对有心理困扰的学生，应多加关心做好心理疏导工作。学校要把

好期末考试命题关，让学生通过正常的学习和复习，能够顺利通

过各门学科考试。初中阶段学校学生期末考试学科及格率达到

80%以上，全科及格率达到 70%以上。 

2．要根据省教育厅颁发的《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指导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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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》，科学、公平、公正地全面反映学生的发展状况,有效发挥综

合素质评价的激励和诊断功能，为学生发展提供针对性的建议和

指导。认真应用福建省普通初、高中新课程管理系统，推进综合

素质评价工作信息化、规范化和制度化，为网上填报志愿、高一

级招生学校提供准确毕业生信息。 

3．中等职校期末考试要全面反映学生掌握文化基础知识和专

业知识水平，特别要做好学生专业技能测试、评定，体现以能力

为本位的教学指导思想。各校要按省、市会考要求，认真组织学

生复习，做好会考准备工作。  

4．在放暑假前，学校应认真做好学期工作总结。 

二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应加大普职教育统筹力度和宣

传力度，严格控制普通高中招生计划，确保今年初中、高中阶段

招生任务的完成。严格执行公办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“三限”政

策，每所学校招收择校生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本校当年招收高中

学生计划数（不包括择校生数）的 20%。严禁公办高中招收“借

读生”、“寄读生”、“旁听生”、“走读生”等。严禁把捐资助学与

招生挂钩。加强对所属中学和中等职校收费工作的管理，严格按

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进行收费。 

三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应落实年度控辍目标，做好“学

困生”帮扶工作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，确保这些学生完成

九年义务教育；中招工作结束后要做好各个学科的质量分析，认

真统计初中毕业班的三年巩固率、中考全科及格率和中考单科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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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率，及时上报我局中教科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应在学校新学期开学后的第一周时间

内将初中、高中的招生情况及学额巩固情况及时报送我局中教

科。 

四、在新的学年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要进一步督促各学

校，加强课程管理，认真执行和落实国家课程方案和省颁课程计

划，在新学年开齐开足课程，特别是通用技术、艺术、体育与健

康和综合实践活动等必修课程。保证学生体育锻炼时间每天不少

于 1小时，落实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工作，扎实推进素

质教育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。 

五、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和各学校，要深入贯彻实施国家、

省、市“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”，以规范办学为基础，

减负为前提，提高质量，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，进一步满足人民

群众对“上好学”的需求。 

六、指导学生过好暑假生活 

1．普通中学在暑假期间，除了 2013届高中毕业班外，均不

得安排学生进行集体补课或上新课。对于 2013 届高中毕业班确

需利用假期进行集体补课的学校，必须上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

批后方能进行。今年秋季学期开始，全省统一取消初三毕业年级

周末补课。 

2．学校可组织学生利用暑假进行社会实践活动、社区服务。

有条件的学校，应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夏令营活动，夏令营活动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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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应在本县（市、区）范围内举办。各种活动都要制定安全工作

预案，以确保师生人身安全。 

3．学校应在学生离校前，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、游泳、防火

防盗、防地震、防食物中毒、用电、心理健康等安全教育，特别

是暑期的防溺水安全教育，避免发生意外事故；同时应加强学生

法制教育、遵纪守法教育，加强学生面临犯罪事件发生时的自我

防护教育，共同维护社会安全秩序。要做好校园的安全保卫工作，

防止恶性事故的发生。  

七、教科书教辅材料的使用管理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各

中学，应按照省教育厅下发《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福建省 2012

年秋季普通中小学幼儿园教学用书目录的通知》（闽教基〔2012〕

25 号）的要求，组织做好中学教科书征订、发放工作，加强对循

环教科书使用的管理和指导，循环使用教科书做到至少 65%的教

科书能继续使用。应根据省教育厅等四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中

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闽教基[2012]29 号），

严格规范中小学教辅材料的使用管理，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

课业负担和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。 

八、2012-2013 学年度中等职业学校、普通中学校历安排 

1．中等职业学校学年度校历安排： 

2012 年秋季校历安排：（教学时间共 22 周） 

2012 年 8 月 27 日：教师到校。 

2012 年 8 月 27 日--9 月 3 日：教师学习或集体备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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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 年 9 月 3 日（农历七月十八）：学校开学（旧生正式上

课，新生入学时间可根据实际适当推迟，但不得超过 9月 8日）。 

2013 年 2 月 2 日（农历十二月二十二）：寒假开始。 

2013 年春季校历安排：（教学时间共 18 周） 

2013 年 2 月 20 日（农历正月十一）：教师到校。 

2012 年 2 月 20 --24 日：教师学习或集体备课。 

2013 年 2 月 25 日（农历正月十六）：学校开学。 

2013 年 7 月 1 日（农历五月二十四）：暑假开始。 

学年为 52 周，其中教学时间安排 40 周（含复习考试、入学

训练、社会实践活动等），寒暑假 12 周。周学时一般为 28 节，

顶岗实习一般按每周 30 小时（1小时折 1学时）安排。课堂教学

每课时（学时）45 分钟，课间休息 10 分钟，课间操活动时间不

少于 20 分钟。学校要积极开设课外活动课时，开展丰富多彩的

校园文化活动，丰富学生课外活动内容，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爱

好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。新生入学时间推迟而减少的课时要从机

动课时或学校自排课程的课时中安排补上 。 

2.初中学年度校历安排： 

2012 年 8 月 27 日（农历七月十一日）：初中教师到校。 

2012 年 8 月 27 日--8 月 31 日（农历七月十一日至七月十五

日）：教师学习或集体备课。 

2012 年 9 月 1 日（农历七月十六日）：学校开学。  

2013 年 2 月 1 日（农历十二月二十一日）：寒假开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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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 年 2 月 17 日（农历正月初八）：教师到校。 

2013 年 2 月 19 日（农历正月初十）：学生正式上课。 

2013 年 6 月 20 日—23 日举行初中毕业班学生的毕业、升学

考试和初二年地理、生物学业考试（考试期间，初一年级、初二

年级被占用的课时可从地方与学校课程的课时中安排补上，不得

在双休日组织补课） 

2013 年 7 月 1 日（农历五月二十四日）：暑假开始。 

初中每学年上课时间 35 周（包括社会实践等综合实践活动

课）；学校机动时间 2 周，由学校视具体情况自行安排，如文化

节、运动会、远足等；复习考试时间 2周（九年级下学期毕业复

习时间增加 2周）；寒暑假、国家法定节假日共 13 周。初中学生

在校学习时间每周 34 课时，每课时 45 分钟，课间休息 10 分钟，

课间操活动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。 

3．高中学年度校历安排： 

2012 年 8 月 27 日（农历七月十一日）：高中教师到校。 

2012 年 8 月 27 日--8 月 31 日（农历七月十一日至七月十五

日）：教师学习或集体备课。 

2012 年 9 月 1 日（农历七月十六日）：学校开学。   

2013 年 2 月 1 日（农历十二月二十一日）：寒假开始。 

2013 年 2 月 17 日（农历正月初八）：教师到校。 

2013 年 2 月 19 日（农历正月初十）：学生正式上课。   

2013 年 7 月 7 日（农历五月三十日）：暑假开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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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高中每学年教学时间 40 周，社会实践 1周，假期（包括

寒暑假、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农忙假）11 周。高中学生在校学习时

间每周 35 课时，每课时 45 分钟，课间休息 10 分钟，课间操活

动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。 

  

      

 

 
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期末 暑假工作   意见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基教处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教师进修学校。  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2年 5月 28日印发 


